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城政办发〔2023〕35号

南村镇人民政府、各街道办事处，区直有关单位，国网晋城供电

公司城区供电中心：

为进一步贯彻落实《国务院办公厅转发<关于清理规范城镇

供水供电供气供暖行业收费促进行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>》（国

办函〔2020〕129号）和《关于印发山西省清理规范城镇供水供

电供气供暖收费促进行业高质量发展实施方案的通知》（晋发改

商品发〔2021〕309号）精神，规范城镇规划区域内供电接入工

程管理流程，持续优化我区电力营商环境，减轻社会负担，提高

人民群众满意度。现就全面提升“获得电力”服务水平延伸电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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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程投资界面有关事宜通知如下：

一、延伸投资界面范围

在城镇规划建设用地范围内，以划拨、出止等方式提供国有

土地使用权的建设项目，电力接入工程的投资界面延伸至用户建

筑区划红线。除法律法规和相关政策另有规定，不得由用户承担

建筑区划红线外发生的任何费用。

电力接入工程是指从公共电网至用户建筑区划红线的供电

工程，包括两部分，分别为线路通道和电缆管沟廊道等市政配套

基础设施工程，电力线路和配电设施等电气工程。

（二）政府投资范围

土地储备资金覆盖的城镇规划建设用地范围内以划拨、出

二、供电接入工程费用政企共担机制

（一）供电企业投资范围

按照国家发展改革委 国家能源局《关于全面提升“获得电

力”服务水平持续优化用电营商环境的意见》（发改能源规〔2

020〕1479 号）、山西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等 10 个部门《关于

印发<全面提升“获得电力”服务水平持续优化用电营商环境工

作方案>的通知》（晋能源电力发〔2021）190号）等文件要求，

国网晋城供电公司城区供电中心承担通过低压接入且报装容量

在 160千瓦及以下的小微企业供电接入工程（至用户红线，含计

量表计）全部费用，实现全区 160千瓦及以下小微企业用电报装

“零投资”。

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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等方式提供国有土地使用权的建设项目，由区政府协调配合市级

相关部门（单位）落实工程建设资金，确保供电等市政配套基础

设施与建设项目同步使用。

（三）政企共担投资范围

除以上两类外的用户供电接入工程，由区政府协调配合市级

相关部门（单位）落实线路通道、电缆管沟廊道等市政配套基础

设施工程建设资金，城区供电中心承担电力线路，配电变压器等

电气工程投资。

（四）其他

对于用户提出超标准报装、个性化需求时，由用户自行投资

建设供电接入工程。

三、项目管理

按照晋城市人民政府办公室《关于全面提升“获得电力”服

务水平延伸电力工程投资界面的通知》（晋市政办〔2022〕18

号）要求，协调配合各类电力延伸工程项目建设。

四、安全监管

投运后延伸投资界面的外接电力设施移交国网晋城供电公

司城区供电中心运维管理，并承担其安全管理责任；未移交的，

由建设单位承担其安全管理责任。

五、其他

本通知自发文之日起执行，有效期一年，适用于土地产权证

明在 2023年 11月 17日之后取得的建设项目。具体实施过程中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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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据工作实际需要及时调整，如与上级相关文件有不一致之处，

以上级相关文件为准。

晋城市城区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23年 11月 17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
抄送：区委办公室，区人大常委会办公室，区政协办公室，区法院，

区检察院，各人民团体，各新闻单位。

晋城市城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3年 11月 17日印发


